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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差异”到“性别中立”再到“性别再造”：

育儿假立法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王　健

　　内容提要：从域外育儿假的发展脉络中可以大致整理出三种立法模式，即性别差异模
式———优先配给母亲的育儿假、性别中立模式———父母双方共享的育儿假、性别再造模

式———设置父亲专属的育儿假。近年来，为实现更友好、更合理的性别规范秩序，性别再

造模式逐渐成为域外发达国家育儿假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实践表明，通过为父亲提供

不可转让、有较高薪资待遇、用工成本充分社会化、休假方式灵活且有解雇保护的育儿假，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父亲利用育儿假的比例，进而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生产归男

性、家务归女性”的传统性别规范。对域外育儿假立法的基本规律进行提炼、分析和反

思，可以为完善我国相关措施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应提升育儿假的立法层级，更新育儿

假的立法理念，除保障母亲的权益外，应明确设置由父亲个人享有的不可转让的育儿假，

并采取综合措施激励父亲休育儿假，逐渐延长休育儿假的时间，缩小不同家庭类型之间以

及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

关键词：育儿假　性别平等　父亲配额　育儿津贴

王健，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众所周知，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往往会加剧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究其原因，主要

在于无薪资报酬的家务工作，如养育婴幼儿、照料老人等，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据

统计，我国女性无偿家务和照顾付出的时间是男性的２．６倍；〔１〕全球平均而言，疫情期间
女性无偿家务和照顾付出的时间是男性的３倍。〔２〕 这种不平等的家务负担所导致的主
要后果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有酬工作的时间普遍少于男性，从而使得女性被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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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打上“不合格劳动者”的标签。研究表明，女性生育后，与男性的工资差距会急剧扩

大，并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出生孩子数量的增加而扩大。〔３〕 因此，如何平衡男性和女性之

间的育儿责任以减少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成为当今各国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对这

一议题的一个主要发现是，育儿假的法律规则设计是影响家庭照顾性别化的关键因素。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机会生育法的决
定》，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提出“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由此，我国开启了育儿假立法的热潮，各地相继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并紧

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父母育儿假措施。然而，我国育儿假立法尚在起步阶段，父母为新

生儿女请育儿假的概念在我国相对较新，如何通过育儿假促进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如

何合理分担休育儿假的用工成本、育儿假能否真正降低就业性别歧视、育儿假的实施还可

能导致哪些其他的不平等、如何避免育儿假成为纸上的权利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处于探

讨之中。本文将说明域外育儿假立法逐渐制度体系化、国际趋同化下的诸多保障措施中

的性别平等样态，在这一视角下提炼、分析和反思域外育儿假立法的三种模式，〔４〕即性别

差异模式———优先配给母亲的育儿假、性别中立模式———父母共享的育儿假、性别再造模

式———设置专属于男性的育儿假，以期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域外育儿假立法的性别差异模式及其反思

（一）性别差异模式的生成逻辑

育儿假立法的性别差异模式是指，立法者基于母性照顾是自然的、母职是女性天职、

婴儿需要母亲全天候的密集照顾等因素的考量，将育儿假仅仅配给或者优先配给母亲，父

亲无法或难以享有育儿假的模式。从历史上来看，育儿假源自于对产假的延伸与补充。

１９１９年国际劳工组织第一届大会出台的《生育保护公约》（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首次在国际层面明确了女性可以带薪休产假：在公共或私营部门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分娩

后的六周内工作；如果出示医疗证明，说明其分娩可能在六周内进行，则有权离开工作；在

根据前两种情况而缺席工作的期间，应获得足以全面及健康地供养该女性本人及其子女

的利益，该利益须由国家财政或社会保险制度提供。应当说，产假的最初目的是保护女性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允许她们在分娩前后休息。然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产后６－８
周的休息时间足以使女性从一般分娩中恢复过来，超过这一时间的产假与保护女性的健

康与生命安全关系较弱，相反，越来越的人支持女性享有更多休息时间的理由在于其对新

生儿的护理与照料。〔５〕 基于此，一些发达国家在产假的基础上颁布了补充假，即育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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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假立法理念相对滞后，使得这三种模式可能会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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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女性在产假后继续使用。与产假一样，育儿假的设置也通常将母亲与新生儿的关系

置于父亲与新生儿的关系之上。

母亲之所以优先于父亲而与育儿责任有关，主要是因为“子体得到生命后，它们的生

活还得靠母体来维持，母体对子体还得负担一个时期生活的责任。不能独立生活的子体

得从母体得到他所需的营养和保护”。〔６〕 对此，美国法学教授威廉姆斯（Ｗｅｎｄｙ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平等之谜”。〔７〕 女性一般可以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男性一
般不会，这些生理差异伴随着显著的社会差异，即尽管新生儿护理的许多方面可以由男性

完成，但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对婴儿和幼儿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从生理层面上说，育儿

是从单系开始的。加之女性的平均收入低于其配偶，因此从经济动机上来说，女性离开有

薪工作全职从事家庭照料、男性全职从事有薪工作对维持家庭开支来说是更理性的选择。

鉴于这些生物性和社会性因素的结合，育儿假的早期提倡者认为，提供专门针对母亲的育

儿假不仅可以实现性别平等，同时也可以保护女性和婴儿的健康。在这样的理念下，域外

育儿假立法一开始在设置具体条款时往往会优先考虑母亲的休假。

（二）性别差异模式的立法与实践

在育儿假产生的早期阶段，域外国家较多采取性别差异模式，认为此一单一性别化的

做法较为符合社会之普遍现实，因而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利益。以日本为例，其育儿假

最早可追溯至１９７２年的《劳动妇女福利法》（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ａｗ），该法要求雇
主为女性劳动者提供育儿假，并与向女性提供职业培训的政府机构一起建设育儿设

施。〔８〕 为确保并维持国立学校与卫生社福利体系中教师、护士、教保服务人员等女性劳

动者人数，兼顾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母性照顾角色，并为鼓励女性不因育儿照顾需求而必须

放弃职业工作以致使前述三类职业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１９７５年的《育儿休业法》（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ＬｅａｖｅＡｃｔ）规定，雇主应努力为这些女性劳动者提供弹性工作时间，或允许其申请一
定时间留职停薪，以促使具有教职、护理、幼保等工作专长的职业女性能在完成育儿工作

后回归职场。〔９〕 英国于１９９９年开始实行无薪育儿假，根据规定，虽然父亲们每年有机会
休４周的假来照顾５岁以下的孩子，但父亲的休假只能在母亲返回工作岗位后开始。〔１０〕

在母亲将休育儿假的权利转让给父亲后，准备休育儿假的父亲必须至少提前８周向其雇
主发出休假意向通知，并应附有其配偶或伴侣同意将育儿假转让给父亲使用的声明。这

意味着，父亲只享有“衍生性”的育儿假请求权。

欧盟法院审理的司法案例也清楚表明，性别差异模式的育儿假立法对男性存在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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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隔离。在１９８４年的一起案件中，〔１１〕原告为了照顾其刚出生８周的孩子，使孩子的母
亲可以回到工作岗位教书，向雇主提出（无薪）育儿假申请，并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育儿

假津贴。这一请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法律规定只有母亲可以请休育儿假。德国政府表示

这一规定是德国母性保护政策的一环，考虑到大多数女性在生产８周后的生理状态仍然
需要保护而给予母亲在产后得请休育儿假之权利。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母亲

承受母职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以使母亲可以在没有工作负担的情况下全力照顾小孩。欧

盟法院同意德国政府，认为女性产后应当以照顾小孩为优先，当工作与家庭有冲突时，应

使母亲免于工作的束缚以更好地照顾小孩，父母共同分担照顾小孩与工作压力的规则可

以不予考量。在２０１５年的一起案件中，〔１２〕一名男性法官被希腊当局拒绝休育儿假。根
据希腊１９９６年制定的育儿假相关法律，女性公务员可以直接请休带薪育儿假，而男性公
务则有诸多限制，即如果其妻子没有就业或没有从事其他专业工作，其只能在妻子重病或

重伤无法照顾小孩时申请育儿假。由于原告的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出现无法照顾小

孩的客观情况，原告育儿假的申请被驳回。与早期的判决不同，欧盟法院认为希腊法律

所规定的育儿假构成了对男性的直接歧视，因为作为父母的事实就足以使其有资格享有

育儿假。

（三）性别差异模式的反思

基于男性与女性在怀孕、生育和哺乳等生理上的差异，域外早期的育儿假立法主要将

女性作为权利主体，相反男性并不享有权利主体地位。假设母亲天然应当是育儿责任的

承担者表明：无论其个人追求为何，母亲都应当将母职工作视为首要责任，父亲、其他家庭

成员等其他主体，都不能替代母亲首要照顾者的地位。〔１３〕 显然，这是一种天然的性别偏

见，直接接受了传统的性别规范。这不仅直接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即母亲是最佳照顾

者、父亲是次级照顾者的传统观念，也进一步固化了以男性规范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即重

视男性的养家行为，贬低女性的无偿家务行为。

事实上，鼓励母亲休育儿假对女性劳动者职业的负面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并有充分的

记录。研究表明，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选择休育儿假常常意味着放弃获得更赚钱的职业

或收入流。〔１４〕 尽管留在家里的母亲通常都会非常珍惜全职照顾孩子的机会，但一个现实

而残酷的问题是，离开工作岗位往往不仅意味失去工资报酬，以及在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机会的限制，还意味着未来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大大减少。因此，鼓

励母亲专享育儿假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它会将女性带出公共领域，带回私人领

域，它使女性无法外出工作。即使她最终回到了工作岗位，也可能会使她在工作中的机

会受到限制。”〔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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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域外育儿假立法的性别中立模式及其反思

（一）性别中立模式的生成逻辑

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加入了劳
动力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为母亲提供“特殊待遇”的育儿假

将使女性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的期望具体化，并更加普遍地刺激雇主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

歧视。因此，重新平衡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育儿责任对于减少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至

关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意识到在育儿假中延续母性主导的立法理念不仅会产生

“母职惩罚”效应，〔１６〕而且不利于促进儿童发展。除了母乳喂养只能由母亲完成外，父亲

同样有能力照顾孩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密切接触最符合孩子的利益，特别是在孩子的

婴儿期和早期，这种接触可以促进社会性育儿责任的分担，并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的意识，

即不仅只有母亲在承担家庭照顾任务，父亲也同样在做这些事情。相反，如果在孩子早期

只有母亲一方与其亲密接触，不利于保障儿童的福祉。因此，育儿责任不能由母亲单独负

担，“有了个母亲还得有个父亲”。〔１７〕 为父母设置平等的休育儿假的权利，对于婴儿的出

生和成长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域外各国开始改变预设的性别规

范，在立法中设置了父母均可平等享有的育儿假，即共享育儿假（ｓｈａｒ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
由此，享有育儿假的权利主体逐渐从女性扩展到了男性。

（二）性别中立模式的立法与实践

瑞典是全球第一个为父母双方提供平等的带薪育儿假的国家。１９７２年，瑞典成立了
男女平等咨询委员会，其目标就是：改变女性的照顾状况，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有酬就业机

会，并让男性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１９７４年，瑞典议会以育儿假计划取代了产假福利，明
确允许父亲在孩子出生或领养后享受带薪假期。这是历史上首次立法明确男性可以休带

薪育儿假，即承认职业男性也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１８〕

１９９２年，日本制定《儿童和家庭照顾休假法》（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ＣａｒｅＬｅａｖｅ
Ｌａｗ），其立法目的在于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创造一个男女都能继续工作，同时照顾孩
子和家庭成员的社会。根据这一法律，劳动者（无论男女）均可休育儿假，直到孩子年满

１２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没有儿童保育中心，或者出现父母一方受伤、生病、死亡等
情况，可以休１８个月。〔１９〕

１９９３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家庭医疗休假法》（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ｅａｖｅＡｃｔ），该法要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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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超过５０人的公司均应允许１２周的无薪育儿假，并且在员工返回后，公司必须为其提供
相同或同等的工作及同等的就业福利和工资。〔２０〕 照顾新生儿不限于婚生子女，新生儿父

母是否结婚、该子女是否亲生等均不是重点，而是以有无事实照顾关系为关键。美国育儿

假立法作为典型的性别中立模式，不仅在权利主体上不限定性别，而且近年来在美国最高

法院Ｕｎｔｉ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Ｗｉｎｄｓｏｒ案宣告《婚姻法案》（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ｃｔ）第三节违宪后，开始启动
修正同性恋劳动者育儿假的相关规范，以有利于同性恋劳动者请领育婴假。

为促进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及男女平等就业，２０１０年欧盟出台了《育儿
假指令》（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其中规定了育儿假的最低标准：父母双方都享有休４个
月育儿假的权利，孩子出生即可行使此项权利，直到孩子年满８岁。〔２１〕 ２０１４年英国制定
的《儿童和家庭法》（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ｃｔ）在１１７条引入了共享育儿假的权利，相
关权利的详细行使规则被规定在同年出台的《儿童和家庭条例》（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中。〔２２〕 依据英国的法律规定，共享育儿假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让有工作
的父母合理分担照顾子女的责任。

（三）性别中立模式的反思

从以上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在这一阶段是将育儿假作为家庭共享权利提供的，

而不是作为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利提供的：父母双方都有权休育儿假，假期的分配主要由他

们自行决定，以在法律上允许通过自行选择家庭照料来促进父母之间的性别平等。然而，

与将育儿假单独配给母亲的性别差异模式相比，共享育儿假的实质是，在育儿假条款中贴

上性别中立的标签，象征性地承认了父亲的照顾角色。这一简单的性别中立的做法，容易

掩盖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构性社会差异，因为它仍然是以男性规范作为男女平等的参照

点：共享育儿假比较了女性与男性的相同之处，鼓励女性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通过

积极参加工作来适应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比较男性与女性的相同之处，鼓励男性从公共领

域走向私人领域。质言之，共享育儿假通过促进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让女性更像男性，

而不是通过鼓励男性参与无报酬的家庭照顾来让男性更像女性。〔２３〕

事实上，当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形成根深蒂固的差异性行为模式时，性别中立的解决

方案可能会产生性别扭曲的结果。尽管形式上的性别平等消除了父亲休育儿假的直接障

碍，但它不会改变社会文化规范，而社会文化规范的作用是再现性别分工。为人父母仍然

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共享育儿假并未挑战和改变社会文化对母亲与父亲的不同期

待。因此，实践表明即使男性同样平等地享有休育儿假的权利，也不会显著增加男性对育

儿假的利用率。社会上仍然主要是母亲在休育儿假，父亲休育儿假的比率非常低。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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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间，德国１８－４５岁、家中有三岁以下子女的父亲，申请育儿假者不到
１％，母亲则有３６－４１％申请育儿假，平均使用时间是父亲的７５倍。〔２４〕 根据２０１８年的一
项数据显示，欧盟国家平均而言只有１０％的父亲使用了育儿假。〔２５〕 这些数据基本上等于
宣布，不分性别、父母共享的育儿假对于平衡母亲承担的不相称的无薪资报酬工作负担几

乎没有什么作用，共享育儿假原本预设的目的难以得到真正实现。

三　域外育儿假立法的性别再造模式及其反思

（一）性别再造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推行父母共享的育儿假阶段，人们逐渐发现：当代的社会虽然开始接受女性的养家

者身份，男性角色也开始纳入照顾的元素，但如同就业职场中对女性的升迁存在玻璃天花

板现象一样，在育儿领域中，男性的参与也有个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即使可以接受男女各

自纳入不同的角色期待，但最初的角色规范仍存在，女性的工作薪资仍多被视为补充性

质，就如同男性照顾被视为一种备选方案。〔２６〕 如果说女性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困扰，不

得不待在家里，那么男性也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不得不被办公室所束缚。〔２７〕 为打破

男性育儿的玻璃天花板，实质地改变传统的性别规范，域外开始采取“性别再造”的立法

模式，即在立法中为男性设置专属的、不可转让的育儿假，并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激励男性

休育儿假，以此塑造将儿童照顾视为男性的一项优先职责的社会理念。

近年来，为父亲提供不可转让的育儿假一直是域外国家和地区育儿假立法的一个突

出特点。实践表明，引入父亲个人不可转让的、有较高薪资待遇的、休假方式灵活的、有解

雇保护的育儿假将极大增加父亲利用育儿假的比例，从而有效地颠覆传统的性别秩序、打

破男性育儿的玻璃天花板。详言之，域外国家大力推行父亲育儿假措施的动力与逻辑在

于：一是鼓励父亲长期参与家务照料和育儿事务，挑战男性养家者的刻板印象，为父亲提

供主要照顾者的角色。二是鼓励男性更多分担育儿责任，使女性能够摆脱主要照顾者的

角色，进入或回到有报酬的工作岗位，从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活。瑞典相关数据显

示当父亲休育儿假时，女性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７％。〔２８〕 三是提升女性就业率的同时促
进生育率。在积极推行性别再造模式的国家中，丹麦、瑞典和芬兰１５－６４岁母亲的就业
率分别为８２％、７７．５％、７３．６％，远高于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并且与常识相反，
经合组织国家女性的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女性就业率高的国家如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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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宜倩：《迈向一个积极对男性倡议的女性主义取径？以台湾“性别工作平等法”育婴假之理论与实务为

例》，我国台湾地区《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３６期，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２９页。
ＳｅｅＭｅｍｍｉＭａｔｅｒｏ，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Ａ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ＵＬａｗＰａｒｅｎ
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４Ｔｒｉｎ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９，８３（２０２１）．
参见李庭欣、王舒芸：《“善爸”甘休？“育爸”不能？与照顾若即若离的育婴假爸爸》，我国台湾地区《台大社工

学刊》第２８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第１２１页。
参见［英］塔比·杰克逊·吉、弗雷亚·罗斯著：《女性主义有什么用？》，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
第１２１页。
ＳｅｅＪｏｙＧｕｏ，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Ｐａｉ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Ｃａｒｅｇｉｖ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Ｈｏｍｅ，
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１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５，７５（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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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维亚诸国，生育率也越高；女性就业率越低的国家如意大利，生育率也越低。〔２９〕 四是

鼓励男性更早参与育儿活动，如洗澡、喂食、换衣服和孩子们娱乐，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促进孩子的安全感和依赖感。

（二）性别再造模式的立法与实践

在性别再造模式下，父亲休假的权利不能在家庭内转让：如果父亲不使用育儿假，它

将被没收。例如，２００７年德国修订了与育儿假相关的法律规范，要求如果符合条件的父
亲不利用两个月的育儿假，他们将失去这一权利。这项政策在德国实施６年后，德国父亲
休育儿假的比例呈现显著增长，从３．３％增至２７．８％。〔３０〕 冰岛政府在这一方面走得更
远，为父母提供总共９个月的育儿假，这９个月的育儿假被划分为三段：父母各自享有３
个月，剩下的３个月根据父母的意愿自行分配。引入不可转让的个人育儿假权利对冰岛
父亲的休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００９年冰岛９６％的父亲平均休了９９天育儿假，这比育儿
假的总时间还多了９天。〔３１〕 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总结认为：如果休育儿假只是一项父母共
享的权利，那么父亲对这个假期的使用率非常低（如捷克共和国、芬兰、波兰和奥地利）；

如果育儿假既是个人专享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又有相对优厚的报酬，那么父亲的使用率则

会较高（如北欧国家）。〔３２〕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欧洲会议和理事会通过了《父母和看护者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指令》（Ｗｏｒｋｌｉｆ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ｒｅｒ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要求欧盟所有
成员国鼓励男性申请育儿假的设计，规定至少两个月不可转让的育儿假；劳动者在小孩８
岁以前应有要求弹性工作安排的权利，例如远距离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减少工时等调整

工作时间的机制以符合照顾需求。〔３３〕

尽管个人专属权利是影响父亲使用育儿假的关键因素，但较高的薪资待遇、财源筹

措、方式的灵活性和解雇保护等因素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域外育儿假立法的性别再造

模式除了专门为父亲设置育儿假外，还特别注重从其他因素来激励男性休育儿假，逐渐形

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

第一，在休假期间的工资替代方面，要鼓励父亲休育儿假，带薪假期尤其重要，因为这

使得男性能够在不大幅度牺牲自己工资待遇的情况下休假。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

的性别工资差距，如果不为父亲休育儿假提供一定的替代薪资以保障休假者的经济安全，

这将成为父亲休育儿假的巨大障碍。例如在西班牙，由于休育儿假基本上是无薪的，使得

只有不到１％的父亲使用这一权利；相反丹麦、瑞典和冰岛等北欧国家则有超过９０％以上
的父亲行使了育儿假权利，因为这些国家育儿假的工资替代率均超过了８０％。在荷兰，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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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舒衡：《社会福利和母职赋权———基于 ＯＥＣＤ国家的福利模式分类研究》，《社会保障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ＳｅｅＥｍｍａＯ’Ｓｈｅａ，Ｐａｉ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ａｎａｄａ，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Ｓｗｅｄｅｎ，２８Ｐｏｌｉｃ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７
（２０２１）．
Ｓｅ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Ｂｏｏｔｈ，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３２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Ｗｏｍｅｎ’ｓ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２（２０２１）．
ＳｅｅＩｓａｂｅｌｌａＢｕｂｅｒＥｎｎｓ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Ａｕｓｔｒｉａ：Ｗｏｒｋ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Ｒｏｌｅｓ，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２１，１３７（２０１５）．
ＳｅｅＡｒｔ．５Ｐａｒａ．２，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９／１１５８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０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ｏｎＷｏｒｋＬｉｆ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ｒ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０／１８／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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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中父亲育儿假的使用率几乎是私营部门的两倍，这是因为，公共部门育儿假休假

期间的薪资替代率为之前收入的７５％，而在私营部门仅为２５％。〔３４〕 在美国，尽管１９９３年
颁布的《家庭医疗休假法》规定的是无薪休育儿假，但截止到２０２１年３月，已有加利福尼
亚州、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等九个州颁布了立法，允许父母在全薪或部分薪资替代的

情况下休育儿假。〔３５〕 以纽约州为例，相关立法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开始正式实施，员工可
以获得１０周的育儿假，并在休假期间享有平均周工资６０％的替代薪资。〔３６〕

第二，在财源筹措方面，如果休育儿假期间较高水平的替代薪资给付全部由雇主承

担，会导致雇主的成本过高，使其对育儿假持消极态度，从而在劳动者申请育儿假时人为

地设置种种障碍。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至少部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支付育儿假

福利。２００７年德国对育儿假法律制度进行修订，明确规定了育儿假期间的育儿津贴由联
邦政府支出，而非雇主。〔３７〕 为避免雇主承受过重的财务压力，日本将休育儿假期间劳动

者的工资减损视为失业风险，因而通过社会保险机制筹措财源，使父母在生育发生时享有

失业保险给付。自１９９５年开始，日本在《雇佣保险法》（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中规定
了育儿休业给付。〔３８〕 同时为顾及制度公平，对于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社会保险也将

其纳入保障对象，这类人的保费由政府通过财政予以补贴。

第三，在育儿假的灵活性方面，确保劳动者以灵活的方式休假可以有效鼓励男性休育

儿假。这可以消除人们对休育儿假的担忧，即他们会因为休育儿假而与工作脱节，以及雇

主对自己休此类假产生负面态度。一般而言，灵活的育儿假有四种形式：其一，父母选择

在子女达到一定年龄之前休全部或部分育儿假的可能性；其二，在一段或几段较短时间内

休假的可能性；其三，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休假，即育儿假不一定是全假，可以是以半天

上班、半天休假的方式进行；其四，休假时间越短福利待遇越高或休假时间越长福利待遇

越低的可能性，例如挪威提供４４周的育儿假，休假期间发放１００％的津贴，或者提供５６周
的育儿假，休假期间发放８０％的津贴；在塞尔维亚，父母可以在前２６周领取１００％的工
资，在第２７至３０周内领取６０％的工资，在第４０至５２周内领取３０％的工资。〔３９〕

第四，在受解雇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是设置反报复条款。尽管父亲带薪休育儿假有诸

多激励，但大量证据表明，由于雇主可能对休假者持负面态度，不少父亲不敢休育儿假。

即使在可以以灵活方式休育儿假的情况下，雇主仍然会认为休育儿假者不如不休育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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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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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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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数据显示，各国在育儿假的薪资替代率上差别非常大，例如在６６个提供育儿假的国家中，有３０个提供的是无薪
育儿假，３６个提供有薪资待遇的育儿假中，有１８个国家提供的薪资待遇至少相当于员工先前收入的三分之二，
而剩下的国家所提供的薪资待遇水平相对较低，如加拿大为先前收入的５５％，俄罗斯为４０％。Ｓｅ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Ｂｏｏｔｈ，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３２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Ｗｏｍｅｎ’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９（２０２１）．
Ｓｅ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Ａ．Ｗｉｄｉｓｓ，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１０５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７５，２２０３（２０２１）．
ＳｅｅＴａｙｌｏｒＢｌｅｉ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ｏｓｔ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Ｐａｉ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ｌ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４１Ｗｏｍ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５２，６１（２０１９）．
参见陈宜倩：《迈向一个积极对男性倡议的女性主义取径？以台湾“性别工作平等法”育婴假之理论与实务为

例》，我国台湾地区《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３６期，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３０页。
参见［日］菊池馨实著：《社会保障法制的将来构想》，韩君玲译，商务印书馆，出版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５页。
Ｓｅ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Ｂｏｏｔｈ，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ａｖ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３２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Ｗｏｍｅｎ’ｓ
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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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敬业。毕竟，流行的职场文化常常将休假等同于缺乏工作热情和忠诚。美国《家庭医

疗休假法》在反雇主报复问题上有详细的规定：禁止雇主干涉、限制或拒绝行使法案规定

的休假权利；禁止雇主因雇员或潜在雇员行使或试图行使休假权利而对其进行歧视或报

复；禁止雇主解雇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歧视反对、投诉或起诉法案下的非法行为，或为调查

或诉讼提供信息的人。雇主存在这些行为的，将承担约谈和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４０〕

（三）性别再造模式的反思

在不平等问题的判断上，如何保证制度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历来是一个难题。〔４１〕 近年

来学界对育儿假的研究辩论，在充分肯定性别再造模式对性别平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础

上，逐渐揭示了两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即非典型家庭与非典型劳动者育儿的问题。

其一，性别再造模式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非

典型家庭（如单亲家庭、祖父母家庭、同性家庭等）与典型双亲家庭的育儿差距。换言之，

性别规范视角下的育儿假立法旨在解决典型双亲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鼓励男性与女

性分担家庭育儿责任，然而这一目的却会对单亲家庭产生不利影响。〔４２〕 如果一名女性在

分娩时已婚，那么孩子基本上就有两个照顾者，他们通常会分担照顾责任；相反，如果一名

女性在分娩时未婚或者离异，那么孩子基本上就只有一个照顾者。性别再造模式下的育

儿假更多注重激励男性休假，这意味着双亲家庭将有资格获得比单亲家庭多一倍的假期

和福利。尽管负有照顾义务的最大群体可能仍然属于双亲家庭，但不可否认，单亲家庭等

非典型家庭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因此，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同时，如何保障非典型家庭对

育儿假的可及性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其二，性别再造模式中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是在休假期间提供较高的薪资待遇，然而

为了减轻雇主的用工成本，许多国家的育儿假津贴的供给途径是社会保险，强调事先缴费

与待遇给付的平衡，因而工时、工资、年资等条件经常会纳入给付条件中。这种以标准、全

时且持续的典型就业形态为前提假设的社会保险财源模式，显然会排斥大量从事非典型

工作的劳动者，如兼职劳动者、自营业者、临时工等。加拿大就业保险所提供的育儿给付，

其领取资格是过去５２周必须积累６００小时的被保险工作时数。〔４３〕 这也就意味着，在获
得带薪育儿假方面的最大受益者是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典型劳动者。相关数据显示，在

美国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９年间，典型劳动者获得带薪育儿假的机会增加了１１％，而非典型劳动
者只增加了１％。〔４４〕 当前各国普遍采取的性别再造模式，虽然旨在促进更多女性在职场
上受到保障以及更多男性分担家庭照顾责任，但如果在制度设计上长期排斥非典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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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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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典型劳动者，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已有的各种不平等。

四　域外育儿假立法的规律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域外育儿假立法的规律总结

自育儿假产生以来，相关研究就一直围绕在最具争议的性别议题上，逐渐凸显的社会

共识是法律制度的设计是影响家庭照顾性别化的重要因素。从域外育儿假立法的发展脉

络中可以大致整理出三种性别规范的模式：第一种是性别差异模式，其由于将育儿假专门

配给女性、排除男性育儿假的权利而复制、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第二种是性别中立模

式，其虽然在形式上为男性提供了休育儿假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男性和女性均有平等的机

会申请育儿假，但在实质上却没有激励男性使用，仍然没有翻转传统的性别秩序；第三种

是性别再造模式，其突出特点在于设置了专属专用的“父亲配额”（ｆａｔｈｅｒｑｕｏｔａ），即父
亲专属的不可转让的育儿假。该模式在直面“母职惩罚”现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法

律的规范作用，即“法律在家庭意识的形塑与转型中扮演促生、协力、修正、对抗的角

色，特别是透过种种法律的性别角色的规制，来规范特定性别角色的扮演；同时，也可以

通过法律的改革力量来颠覆反转歧视性别角色与母职”。〔４５〕 从上文提及的域外国家的实

践效果来看，性别差异模式和性别中立模式并未在实质上反转传统的性别角色，只有性别

再造模式大幅提升了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并显著增加了女性的就业率。换言之，只有性

别再造模式才能真正改变家庭内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观念障碍，实现更友好、更合理的性别

规范秩序。

就第三种模式而言，可以用五个标准来衡量、检视育儿假措施能否达成实质性别平等

之意旨：一是，权利主体是否专属于特定的生理性别。从育儿假立法的历史进程来看，其

一开始是排除男性休育儿假的，随后逐渐出现了至少在形式上可以由父母双亲共享的育

儿假。晚近以来，较为进步的设计是设置专属于父亲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例如“父亲

月”；甚至为激励父亲休育儿假，出台诸多配套的立法措施。二是，薪资替代水准是否较

为充分。有些育儿津贴给付低于贫穷线，有贬低照顾价值、强化对养家者财务依赖（男性养

家模式）或福利依赖（单亲）的效果，因此丹麦、瑞典及芬兰等国家大幅提高所得替代率，目

的即在于使照顾者能通过育儿津贴享有某种程度的财务独立性。三是，较为充分的薪资替

代给付是否被合理分担。为避免企业因用工成本过高而招致反对，较为可行的是全部或部

分由政府补贴，或者通过将育儿比照为失业而通过社会保险予以社会化。四是，休育儿假的

时间和方式是否灵活。如果缺乏较为灵活的休假时间和方式，父亲休育儿假的可能性也

大打折扣。五是，工作场所对父亲休育儿假的态度是否正向。如果父亲由于担心失业以

及工作文化对休育儿假者不友善甚至敌意的态度，就会使其难以向雇主开口申请育儿假。

总而言之，域外家庭照顾责任分配由保护女性开始，到促进（形式）性别平等，提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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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母性与儿童的最佳利益，允许父母同时申请育儿假照顾儿童，随后以再造性别规范为考

量，设置了提供较高经济诱因的专属于父亲配额的育儿假，鼓励父亲积极参见养儿育女与

家务分工，这一强调实质性别平等的立法模式之演进趋势，值得我们仔细观察研究。与此

同时，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域外育儿假立法普遍采取的性别再造模式所忽视的非典

型家庭问题与非典型劳动者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二）域外经验对我国育儿假立法的启示意义

从域外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适时对生育假立法进行了改革创新，逐

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从儿

童本位、父亲参与理念出发的育儿假，法律主要从女职工的保护出发，对生育孩子的女性

给予带薪产假。〔４６〕 为解决幼儿照顾和女性就业之间的冲突，延长产假和增设哺乳假成为

我国不少地方的立法选择。〔４７〕 目前，全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范围是１２８－１９０天，大部
分省市是１５８天，已远远超出了国家法定产假（９８天）的时长。〔４８〕 这种将育儿责任完全
交由母亲的做法固化了传统性别秩序，加剧了工作场所中的“母职惩罚”。数据显示，近

三年来我国生育高峰期（２５－３９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步提升（见表１）。然而，我国生育
高峰期的女性因料理家务而未能工作的比率远高于男性（见表２）。要想改变这一传统性
别秩序，关键的一项举措是通过育儿假的制度设计来强调养儿育女不仅是女性的事情，也

是男性的事情、国家的大事。

表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我国生育高峰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４９〕

年份／年龄段 ２５－２９ ３０－３４ ３５－３９

２０１８ ７３．４％ ６７．８％ ６２．９％

２０１９ ７５．２％ ６９．０％ ６３．８％

２０２０ ８５．４％ ８０．２％ ７７．７％

表２　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按年龄、性别分因料理家务未工作的比率构成 〔５０〕

性别／年龄段 ２５－２９ ３０－３４ ３５－３９

女 ３１．６％ ４５．３％ ４４．２％

男 １．６％ 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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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安琪、张亮：《父亲育儿假：国际经验的启示和借鉴》，《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３页。
参见周宝妹著：《女性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生理性别差异的承认与社会性别歧视的消除》，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７３页。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如果我国女性一生中生育三个孩子，那么她们在最适合工作的年龄阶段需要休三次产假。

如果每次产假的时长以１５８天计算，那么每个女性劳动者因生育三孩而减少的工作时间为４７４天，这往往会导
致她们在适龄工作期间所能提供的劳动给付大打折扣。

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中国统
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７页；《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７页；《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７页。
参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第１０７页。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并未统计相关数据，因
此我国城镇按年龄、性别分因料理家务未工作比率的最新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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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自２０２１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地开始密集出台育儿假措施，但从各地的政策设
计来看，育儿假的相关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主要侧重于权利主体、子女年龄及休假时间三

个因素，并未明显形成规范性别秩序、促进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具体的规则体系亦不够

成熟完整。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将面临低生育水平徘徊不前和老龄化加速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局面，以性别平等促进育儿假在提高生育水平方面的效果尤为重

要。〔５１〕 为此，我国的决策者应当注意域外育儿假立法的性别再造模式的优势及相关前沿

问题，以纠正我国育儿假措施的问题并克服其局限性。具体而言，域外的做法可以为我国

育儿假立法之完善提供如下参考。

第一，提升育儿假的立法层级。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日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
确提出“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从而将育儿假的立法权授予地方人大

或地方政府，因此目前育儿假的规定还只出现在地方立法中，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法定假

期。这主要是因为育儿假问题在我国尚缺乏一致性的社会共识，授权给地方可以达到因

地制宜的效果，可以较好地反应地方性和区域性需要，并能为将来全国性立法的制定提供

一定参考。然而，这也会导致区域性的育儿假的不平等现象。从域外经验来看，大多数发

达国家都在一开始便制定了范围更广泛和内容更全面的育儿假立法，并对全国性育儿假

问题制定了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尽管并非立法层级越高，法律的实效就一定越好，但育儿

假毕竟是社会立法中极其重要的事项，内容复杂，波及甚广。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提高立

法层次不仅对于完善育儿假制度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儿童权利保障，都甚

有裨益。因此，有必要由国务院适时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育儿假的适

用主体、假期天数和待遇标准，为各地制定育儿假规定最低标准。

第二，更新育儿假的立法理念。立法理念的缺失，会直接影响立法的统一性、科学性

和合理性，“头痛医头”、疲于应付的问题将会屡见不鲜。〔５２〕 因此，在育儿假制度的建构

中，应当密切关注法律规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对比前述域外育儿假的理念及其演进，我

国各地方育儿假的立法目的与立法理念，似乎更多的是为了配套支持三孩政策的实施，以

至于有“催生剂”的嫌疑，并未形成足以改变“女性持家、男性养家”这一传统性别秩序的

价值理念。我国有必要明确，育儿假的立法理念主要在于以集体的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措

施协助一般家庭因应生儿育女带来的经济风险，不仅让母亲获得适当休养的机会，让父亲

也能享受亲子情谊，并促进女性劳动者在工作职场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更使新生儿得

到适当的生活照护。〔５３〕

第三，明确设置由父亲个人享有的不可转让的育儿假。“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男做

女工，一世无功”“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观念牢牢地附着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

文化观念中，使得男性休育儿假必然会面临诸多阻力。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性别相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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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一中：《ＯＥＣＤ国家的家庭政策借鉴与我国的本土化考量》，《学术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８２页。
参见张守文著：《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１页。
参见郝凤鸣：《从社会保障观点论育婴假相关法制之改革》，我国台湾地区《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８９期，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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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父亲一开始休育儿假时也会被坊间讽刺为“天鹅绒爹爹”（ＶｅｌｖｅｔＤａｄｓ）。〔５４〕 域外
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设置专属于父亲的育儿假，那么育儿责任仍然会不成比例地落在母

亲身上，这不仅会严重损害儿童得到父母双亲照顾的权利，还会进一步强化就业性别歧

视。从目前我国各地出台的育儿假政策来看，其更多是从形式性别平等层面规定父母均

有权享有相同数量的育儿假，并未明确规定休育儿假也属于男性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因而采取的主要是性别中立模式。在这一立法模式中，虽然父亲在形式上享有休育儿假

的权利，但实践表明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往往非常低。因此，我国宜尽早从性别中立模式

转向性别再造模式，在育儿假中设置专属专用的“父亲配额”，如此不仅可以增加男性个

人申请育儿假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男性休育儿假的社会共识。

第四，采取综合措施激励父亲休育儿假。为鼓励更多的父亲休育儿假，改变以男性规

范为中心的社会性别秩序，成熟有效的育儿假立法还应当具有鲜明的经济报酬性、成本社

会性、灵活性和解雇保护性的特征。目前，从各地的育儿假措施来看，相关的待遇标准基

本上都是由用人单位按照休假者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例如，《上海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假条例》第３１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
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五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

给。”可见，我国劳动者在育儿期间的替代薪资给付水准虽然较高，但基本都是由用人单

位承担，并未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机制。为使父亲休育儿假在我国形成坚实的社会共识，应

从如下方面完善机关制度。首先，相关法律政策应规定较为优厚的薪资替代水平。其次，

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将因育儿而中断就业的行为视为失业，进而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将用

人单位的用工成本社会化。再次，重视休育儿假的灵活性。虽然我国各地的育儿假立法

均以“天／年”为单位规定育儿假时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劳动者休假的灵活性，但
却并未明确劳动者对休育儿假的时长和方式享有自由决定之弹性。因此，应在立法上明

确给予劳动者与雇主充分的协商空间，让有育儿假需求的国民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

行协调。最后，为防止劳动者因休育儿假而受到不利待遇，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置反用人单

位报复条款。为此，可以参考美国的经验，在规定用人单位不可为行为的基础上，明确劳

动者休完育儿假返回工作后，可以要求恢复到相同或同等岗位，并享有同等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与此同时，应完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对于违反相关条款的用人单位，情节轻微

的对其单位负责人约谈，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第五，逐渐延长育儿假的时间。当前，我国各地的育儿假时间较短。以浙江省为例，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浙江省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２２条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
规定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６０天，总计１５８天；在女性休产假时，男性可以休
１５天的陪产假；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各享受十天育儿假。同时，浙江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各享受十天育儿假。以此计算，

浙江省劳动者因生育一孩而享受的休假时长的最大数值也未超过７个月（１９３天，产假＋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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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天鹅绒乃当时男女皆宜的一种服装面料，“天鹅绒爹爹”喻意对缺乏“男人味”的男性的鄙视。参见胡玉坤：《从

“天鹅绒爹爹”到“拿铁奶爸”：瑞典带薪陪产假的制度与观念变迁》，《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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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产假＋父母育儿假），且其中男性的休假时间仅为２５天，不足１个月。而从域外经验来
看，美国的育儿假时间为１０周，欧盟为８个月，冰岛为９个月，日本一般为１２个月（特殊
情况下为１８个月），瑞典为１６个月（４８０天）。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只有男性参与照顾
子女达９０天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效改变子女照顾中的传统性别分工。〔５５〕 因此，理想的
育儿假时间应为６个月至１２个月，且应当保证至少有３个月的假期专属于父亲。未来，
我国应当适时逐渐延长父母的育儿假时长，尤其是父亲休育儿假的时间。

第六，除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外，不同家庭类型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不同身

份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等前沿问题也应得到我国立法者的关注。鉴于我国育儿假立法尚

在起步阶段，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宜从长计议，在建构起核心规则的基础上逐渐调整请领育

儿假的资格要件。在缩小不同家庭类型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上，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非典型家庭休育儿假的时间和福利。在不同劳动者身份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上，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允许自营业者、兼职劳动者和临时工等非典型劳动者获得一定的

福利覆盖，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激励这类群体加入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以使得最弱

势的劳动者也能获得保障。

五　结 语

长期来看，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将是我国女性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如果这一问

题未能得到实质解决，不仅会固化甚至加剧传统的性别规范，也会严重抑制处于生育高峰

期的女性的生育意愿。显然，我国在育儿假政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当前的育

儿假政策仍然有诸多缺陷，并未顾及女性所面临的实质问题。尽管为父亲设置专属的育

儿假、并通过各种措施激励其休假的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我国如

何确定育儿假的制度形态及如何执行等问题仍然需要学界的合力研究。理想的育儿假应

当建立在实质性别平等的意识之上，并能较好地保障非典型家庭和非典型劳动者等低收

入人群的可及性。就近期而言，为避免育儿假规则形同虚设，有必要突破我国传统性别规

范的限制，设置专属于父亲的育儿假，并采取综合措施有效激励父亲休育儿假，以使得父

亲与母亲平等地参与整个育儿过程，如此才能在家庭内部树立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才能

以父亲专属的育儿假为杠杆，撬动和实现全社会更大范围的性别平等。就长期而言，应参

考域外经验将育儿假期间的薪资报酬通过社会保险机制予以社会化，扩大请领育儿假的

资格条件，通过适当增加政府财政补贴缩小育儿假中的各种不平等问题，同时彰显政府对

每个照顾者生养照顾的劳动价值的重视与肯认。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自筹项目“性别
与年龄交叉歧视的法律问题研究”（ＸＳＰ２２ＹＢＣ０２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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